
附件 1

全区“政府开放日”工作方案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持续

落实国务院和自治区关于政务公开的系列部署，有效搭建社

会公众了解政府、理解政府、支持政府的互动平台，切实畅

通关切回应、政民互动、意见征集的沟通渠道，特制定“政府

开放日”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的

在全区开展“政府开放日”，让自治区、地级市和县、市

（区）人民政府及本级人民政府行政部门通过邀请市民代表

或社会公众进机关、进现场、进会议，使市民走进政府、让

公众靠近机关，了解政府运行，监督政府工作，推动政府开

放，促进政府透明，增进社会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认同和支持。

二、工作内容

（一）开展时间。自治区确定每年 9月为政府开放月。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及自治区人民政府各部门在 9月份

集中开展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层次丰富的政府开放活动，

最迟不得超过 10月份；可根据各自条件和工作需求，合理

选择开放“日”、开放“周”或开放“月”。

（二）实施主体。“政府开放日”实施主体为自治区、地

级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及本级人民政府行政部门，企



事业单位可参照实施，乡镇、街道和村（居）委会不开展。

自治区人民政府政务公开办公室负责指导、督促、考核、评

价全区各级行政机关开展“政府开放日”活动，各市、县（区）

人民政府办公室（政务公开办公室）负责指导、督促、考核、

评价本行政区域行政机关开展“政府开放日”活动。

（三）邀请对象。“政府开放日”邀请对象为在行政机关

所在行政区域生活、工作、学习且年满 18周岁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的市民代表，主要包括专家、学者、记者、职工、

企业家、社区工作者、政务公开义务监督员等，不含“两代表

一委员”，不邀请政府领导以外的其他领导参加或出席，不与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评议政府等活动重叠开展。

（四）开放主题。“政府开放日”要紧扣政务公开年度工

作要点，结合各自机构职能，围绕各级人民政府中心工作和

社会关切、公众关注、市民关心的热点、堵点和焦点，由各

级人民政府行政部门确定开放主题和具体细节并制定“政府

开放日实施方案”，报送同级政务公开办公室审核备案后，方

可公开发布并组织实施。各市、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政

务公开办公室）要抓好统筹协调、指导督促和评估评价等工

作。

（五）发布公告。“政府开放日实施方案”经审核备案后，

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部门应提前 15天在政府门户网站、政务

新媒体等公开平台，发布活动公告，告知公众参与；活动公



告应包含以下事项：报名方式、参加人数、开放主题、参加

领导、承办单位、时间地点、活动内容、活动形式、联系人

员、联系电话、温馨提示等。各市、县（区）人民政府办公

室（政务公开办公室）也可根据工作需要，打好组合拳、办

好开放日，统一组织开放活动、统筹安排开放时间、明确开

放责任部门、集中发布活动公告。参与人员可通过线上报名

和线下推荐产生，人数不得低于 25人。

（六）组织实施。“政府开放日”包括进机关、进现场、

进会议等内容，须设置座谈问答或问卷调查等环节，也可设

置体验环节（如公文盖章、信访接待、窗口服务等），安排

市民代表体验办公流程、亲历操作过程、感受岗位经历，深

入了解行政权力运行过程和政务服务流程。

1.进机关（机关开放）。主要邀请市民代表有序走进政府

机关，参观政府机关运转情况，查看办文流转、办会场所、

办事流程和会议组织等具体事项。

2.进现场（现场开放）。主要邀请市民代表有序走进工程

现场、执法现场、管理现场，听取现场情况介绍，了解政府

工作。其中，工程现场主要包括：项目评估现场、项目招标

现场、工程建设现场等；执法现场主要包括：安全生产执法

现场、食品安全执法现场、生态保护执法现场、城市综合执

法现场等；管理现场包括：疫苗保管接种现场、考试阅卷评

分现场、低保评审现场、政务服务审批现场等。



3.进会议（会议开放）。主要邀请市民代表和利益相关方

有序走进机关会议,列席各级人民政府及本级政府部门举办

的常务会、局务会、论证会、评审会等决策性会议，提高行

政决策透明度，增强政府决策可行性，增进人民群众对政府

工作的认同和支持。

三、工作要求

（一）“政府开放日”可探索创新网络开放模式，充分运

用新技术、新平台，通过“线上+线下”“主会场+N”网络直播

等模式，实现多点连线、整体联动，扩大展示面、提升交流

点，拓展“政府开放日”深度广度。活动结束后要梳理汇总、

分类整理线上线下征集到的意见建议，专题研究解决并在 15

天内公开反馈采纳情况。

（二）“政府开放日”是专有名词，各市、县（区）人民

政府及自治区人民政府各部门组织“政府开放日”，统一名称

为：×××市、县（区）×××局“政府开放日”，不得冠以“校园

开放日”“司法开放日”“警务开放日”“政务服务开放日”等名

称。

（三）各市、县（区）人民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和监督

检查，对本级人民政府各部门“政府开放日”开展情况、建议

采纳情况进行现场走访和跟踪检查，并适时开展网络测评或

群众评议，准确评价“政府开放日”成效。“政府开放日”开展

情况列入年度政务公开效能目标考核范围。



（四）各市、县（区）人民政府及自治区人民政府各部

门要全面总结“政府开放日”典型经验，查漏补缺、完善提升

“政府开放日”成效，并于每年 11月 15日前向自治区人民政

府政务公开办公室报送“政府开放日”开展情况。


